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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陕农办发„2021‟47号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 

有关违法行为的通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省动物卫生与屠宰管理站、省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当前，非洲猪瘟仍是影响我国生猪生产的重大风险因素。毫

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是保障生猪生产恢复、增加猪

肉供应的重要举措。为坚决贯彻中省决策部署，落实非洲猪瘟常

态化防控措施，防范非洲猪瘟假疫苗造成的风险隐患，全力维护

生猪生产恢复和产业稳定发展大局，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有关违法行为的通知》（农办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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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号）要求，现就我省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

违法行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责任 

截止目前，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均未批准非洲猪瘟疫苗上市

使用。未经严格程序批准生产经营使用的疫苗都是假疫苗，安全

风险隐患极大。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加强非洲猪瘟疫苗研制、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坚决防

范假疫苗风险，以最大的决心、最坚决的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和

使用非洲猪瘟假疫苗行为。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31 号）要求，推动落实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的属地管理

责任。进一步压实农业农村各相关单位的监管责任，明确责任部

门和职责分工。依法督促落实科研单位（含兽医实验室）、兽药生

产经营企业、生猪养殖场户等各类从业者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

展非洲猪瘟疫苗研制活动，自觉抵制违法行为。我厅将择时开展

非洲猪瘟假疫苗专项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二、全面开展排查调查 

各地要按照全国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暨 2021 年全国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继续对非洲猪瘟假疫苗保持高

压严打态势，立即组织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充分运用“四不两

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督查方式开展暗访调查。发现违法线索，要积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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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等部门立案查处，一追到底、彻查源头，从严从重处罚。检

查排查工作中，要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厉

打击违法研制生产经营使用非洲猪瘟疫苗行为的通知》（农办牧

„2020‟39号）要求，细化实化对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各

环节的监督检查，落实最严格的监管。发现跨区域线索、重大问

题线索以及需要我厅协助解决的事项，要及时向我厅报告。 

三、切实加强鉴别检测 

各地要认真分析梳理排查调查发现的问题线索，按照《非洲

猪瘟病毒流行株与基因缺失株鉴别检测规范》，强化人工基因缺失

毒株的鉴别检测。各检测单位对日常监测中发现的非洲猪瘟病毒

阳性样品，要全部开展鉴别检测，发现人工基因缺失株，要第一

时间报告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我厅。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

第一时间开展追踪溯源、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及时立案查处，提

高监管效能，并将汇总处理结果报我厅。 

四、落实最严厉的处罚措施 

各地要进一步加大非洲猪瘟假疫苗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理处

罚力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凡是涉嫌构成犯

罪、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形成强有力震慑。要充分用好用足行政处罚措施和后续监管

措施。对违法科研机构立即责令停止相关活动，依法撤销或吊销

相关批准证明文件，属于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3

年内依法不再受理其相关行政许可申请，并将违法情况通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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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等部门；对违法科研人员，督促所在单位对其依法给予撤职、

开除等处分，不予批准相关项目申请，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科技等

部门。对违法兽药生产经营企业，一律按上限罚款、吊销其生产

经营许可证，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

兽药生产、经营活动。对违法生猪养殖场户的非洲猪瘟病毒阳性

猪群，要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法》和《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

案》进行处置；非洲猪瘟病毒抗体阳性的视为感染猪群，不得开

具检疫证明，不得出栏，不得屠宰上市；对养殖场户的违法违规

行为，要严格依法查处。 

五、健全完善投诉举报机制 

按照《非洲猪瘟疫情有奖举报暂行办法》，农业农村部将对

查实的非洲猪瘟假疫苗案件，给予举报人员最高 3万元（税前）

的奖励；因假疫苗遭受经济损失的，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支持和

协助举报人维护其合法权益。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完善本辖区

非洲猪瘟假疫苗举报奖励工作机制，提高举报奖励额度，鼓励引

导广大从业人员、社会各界积极提供信息线索。市县农业农村部

门要通过开通非洲猪瘟假疫苗举报电话、设立电子邮箱等多种方

式，广泛收集有关违法违规线索，安排专门人员对问题线索进行

梳理、分析和调查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六、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为了让广大养殖场户和从业人员科学认识、准确把握非洲猪

瘟假疫苗的严重危害，农业农村部组织编制了《严厉打击非洲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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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假疫苗明白纸》（附件 1）。各地要迅速行动，通过宣传挂图、

致养殖场户的一封信等方式，将明白纸发放、张贴到辖区所有生

猪养殖场户、兽药生产经营企业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单位等，推动

筑牢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各地要结合实际，创新开展有针对性

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全体从业人员抵制、举报、打击假疫

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请各市（区）分别于 6月 15日、11月 15日前将打击非洲猪

瘟假疫苗工作情况及工作情况统计表（附件 2）报我厅，工作中

的问题及建议随时报送。各检测单位发现鉴别检测阳性且为人工

基因缺失株的，要第一时间按照附件 3要求将有关信息报我厅。 

 

附件：1.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明白纸 

         2.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工作情况统计表 

         3.非洲猪瘟病毒毒株鉴别检测阳性信息表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3月 11日 

（联系人：潘康锁，029-87317266，nytyz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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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明白纸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大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为进一步营造社会监督良好氛围，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编制了本明白纸，目的是告知广大养殖户、

从业人员非洲猪瘟假疫苗的严重危害，共同维护生猪生产恢复和

产业稳定发展大局。 

一、假苗不安全，接种有风险。目前，我国和全世界其他国

家均未批准非洲猪瘟疫苗生产、销售和使用，市场上售卖的任何

形式的非洲猪瘟疫苗都是假疫苗，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一旦使用，

可能后患无穷。 

二、违法必追究，犯罪追刑责。农业农村部对非法研发、生

产、经营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零容忍”，只要发现问题线索，

将会同公安机关，一查到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对违法的兽药

生产经营企业一律吊销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使用危害大，风险最可怕。养殖场户使用非洲猪瘟假疫

苗，不仅保护不了自家猪群，还会污染猪场和周边环境，特别是

非法基因缺失活疫苗，能引发长时间、大范围的隐性感染，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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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导致育肥猪和种猪生产性能严重下降；不仅严重损害本场

利益，还会损害整个地区的养猪产业，持续危害不可估量。 

四、社会共监督，抵制守净土。防控非洲猪瘟是养殖者、兽

药生产经营人员等广大从业人员的共同责任和义务，要坚决抵制

假疫苗，坚决举报假疫苗，联合打击假疫苗。国家设立非洲猪瘟

假疫苗有奖举报制度，举报线索查实的，农业农村部将对举报人

员予以最高 3万元的奖励。如果你是假疫苗的受害者，希望你积

极举报并提供证据，查实后不仅予以奖励，主管部门还将支持和

协助你维护合法权益。 

五、实践已证明，科学防控行。生猪恢复生产成效表明，饲

养管理封闭、消毒隔离到位、早发现早处置，能够有效防范非洲

猪瘟。养殖场户要始终树立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加强管理、科学

防控，不断提升养殖环节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和水平，有效阻断非

洲猪瘟病毒传播。 

 

农业农村部举报投诉电话：010-59192829，传真：010-59191652 

农业农村厅举报投诉电话：029-87317266，传真：029-8731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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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严厉打击非洲猪瘟假疫苗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市

（区） 

宣传教育情况 排查和查处违法行为情况 
开展非洲猪瘟疫苗

毒鉴别检测情况 

活动

次数

（次） 

发放

材料

（份） 

宣传

培训

人员 

（人

次） 

出动

排查

人员 

（人

次） 

排查科

研机构

（含兽

医实验

室）（家

次） 

排查兽

药生产

企业 

（家次） 

排查兽

药经营

企业 

（家次） 

排查生猪

养殖场户

（家次） 

核查相

关问题

线索

（个） 

立案查

处案件

（件） 

移交公安

机关案件

（件） 

样品检 

测数量 

（批次） 

基因缺

失数量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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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洲猪瘟病毒毒株鉴别检测阳性信息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检测单位 样品来源环节 
样品来源单位 

采样份数 鉴别阳性份数 缺失的基因 
如样品来源为非养殖环节注

明养殖场户名称、地址信息 名称 地址 

       

       

       

       

       

 
 
 
 
 
 



 

 

 

 

 

 

 

 

 

 

 

 

 

 

 

 

 

 

 

 

 

抄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西安海关技术中心、陕西诺威利

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陕西中科基

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省内兽药生产企业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3月 11日印发 


